
內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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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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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社
會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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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務
會概

司1 趙、且主

壹
、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
、
計
刑
者
自

為
增
進
農
民
福
利
，
促
進
農
民
健
康
，
行
政
院
前
指
示
於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
起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選
定
四
十
一
個
組
織
健
全
、
財
務
結
構
良
好
、
人
員
配
置
適
當
及
其

轄
區
醫
療
資
源
充
足
的
四
十
一
個
基
層
農
會
所
屬
會
員
十
萬
餘
人
，
開
始
參
加
試
辦
之
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用
求
貫
徹
照
顧
農
民
之
政
策
目
標
。
七
十
六
年
+
月
廿
五
日
起
為
求

擴
增
受
益
農
民
，
除
台
灣
省
基
層
農
會
再
增
加
一
倍
參
加
外
，
並
將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
及
福
建
省
金
門
、
連
江
兩
縣
之
農
會
會
員
全
數
納
入
。
七
十
七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起
試
辦

範
圍
擴
及
台
間
地
區
所
有
基
層
農
會
之
會
員
約
六
十
七
萬
餘
人
全
部
納
入
。
試
辦
期
間

保
費
由
政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農
民
自
負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農
會
補
助
百
分
之
十
;
給

付
項
目
計
有
生
育
給
付
、
醫
療
給
付
及
喪
葬
津
貼
(
五
個
月
)
等
三
項
。
保
險
費
率
為

百
分
之
六
點
八
，
投
保
金
額
為
八
千
四
百
元
，
財
務
赤
字
合
計
為
十
五
億
餘
元
。
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以
維
護
農
民
健
康
為
主
旨
，
給
付
項
目
與
保
費
負
擔
涉
及
農
民
權

利
義
務
，
宜
立
法
以
落
實
制
度
，
愛
研
擬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條
例
草
案
，
並
於
七
十
八
年

七
月
一
日
由
立
法
院
通
過
正
式
實
施
，
且
將
投
保
對
象
由
農
會
正
會
員
更
擴
及
非
會
員

亦
即
年
滿
十
五
歲
以
上
實
際
從
事
農
業
工
作
者
，
保
費
由
政
府
補
助
巨
分
之
七
十
，
農

民
自
負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給
付
項
目
較
試
辦
階
段
再
增
加
殘
廢
給
付
乙
項
，
並
將
喪
葬
津

貼
由
五
個
月
提
高
為
十
五
個
月
，
加
保
對
象
雖
已
擴
大
，
給
付
已
增
多
，
但
保
費
則
未

調
整
，
致
使
負
荷
大
為
增
加
，
伏
下
了
年
有
虧
損
的
隱
憂
。

二
、
預
算
數
(
八
十
四
年
度
)

付
依
據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條
例
規
定
農
保
保
費
之
負
擔
，
在
省
部
分
，
中
央
補
助
四
O

%
'
省
補
助
二
O
%
'
縣
市
補
助
一
O
%
'
農
民
自
負
三
O
%
:
在
直
轄
市
部
分

，
中
央
補
助
四
O
%
，
直
轄
市
補
助
一
二
O
%
'
農
民
自
行
負
擔
三
O
%
。
在
八
十

四
年
度
預
算
中
，
內
政
部
計
編
列
農
保
保
費
補
助
址
(
一
百
三
十
八
億
七
千
八
百
萬

餘
元
(
含
農
民
納
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及
農
民
保
險
保
費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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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為
補
助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虧
損
共
編
列
二
百
十
六
億
八
千
三
百
萬
元
。

三
、
現
況
概
述

村
承
保
業
務
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(
以
下
簡
稱
農
保
)
，
截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投
保
單

位
為
二
百
八
十
八
個
，
被
保
險
人
數
達
一
百
七
十
一
萬
八
千
七
百
五
十
人
。

目
前
保
險
費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.
八
，
投
保
金
額
為
一
萬
零
貳
百
元
。
平
均
加

保
年
齡
五
十
四
﹒
四

0
歲
，
截
至
本
(
八
十
一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鬥
診
每
月
就
診

率
一
七
九
%
，
每
月
住
院
就
當
率
一
八
﹒
三
五
九

M袖
，
平
均
死
亡
率
一
五
﹒
二
二

佑
，
生
育
給
付
發
生
率
九
﹒
四
六
M袖
，
殘
廢
給
付
發
生
率0
.
t
b
。

的
財
務
虧
損
情
形

農
保
財
務
持
續
虧
損
數
額

•. 

七
十
九
、
八
十
、
八
十

一
年
度
審
定
決
算
共
計

虧
損
二
百
二
十
三
億
一
干
零
一
十
五
萬
餘
元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虧
損
數
三
二
、
六
六

三
、
五
一
五
、
八
八
八
元
，
八
十
三
年
度
至
本
(
八
十
三
)
年
六
月
底
止
虧
損
一

七
、
一

O
七
、
四
九
五
、
三
五
四
元
，
合
計
虧
損
達
五
二
、
九
五
五
、
一

一
二
、

四
四
六
元
。

三
、
未
來
規
畫

農
保
自
全
面
施
行
後
，
財
務
虧
損
龐
大
固
然
是
費
率
偏
低
所
致
，
但
是
一
人
投

保
全
家
享
用
無
疑
亦
是
危
及
財
務
之
因
，
是
以
合
理
調
整
保
險
費
率
，
擴
大
投
保
對
象

，
消
除
一
人
加
保
全
家
看
病
之
漏
洞
，
實
施
醫
療
費
用
部
分
負
擔
制
，
抑
制
不
當
醫
療

浪
費
等
均
有
助
於
農
保
制
度
之
健
全
。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立
法
實
施
後
，
現
行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項
目
僅
餘
現
金
給
付

部
分
，
其
條
例
勢
須
配
合
修
正
，
本
部
業
已
依
據
農
民
等
各
方
反
應
並
參
酌
全
民
健
保

法
內
容
研
擬
完
成
，
並
陳
報
行
政
院
於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送
請
立
法
院
審
查
，

其
修
正
要
點
如
後

.. 

一
、
增
列
農
地
被
徵
收
或
經
重
劃
，
致
土
地
面
積
不
足
，
得
繼
續
加
保
三
年
。

二
、
增
訂
被
保
險
人
戶
籍
遷
出
又
遷
回
或
投
保
資
格
變
吏
，
可
事
後
檢
具
證
明
文
件
重

新
審
查
其
資
格
，
其
保
險
效
力
自
新
遷
回
或
變
更
乏
當
日
起
算
。

三
、
修
正
投
保
金
額
之
標
準
，
改
依
全
民
健
保
法
第
廿
四
條
所
訂
之
金
額
擬
訂
，
保
險

費
率
口
如
參
照
精
算
結
果
訂
為
百
分
之
二
﹒O
四
至
二
﹒
二
九
。

四
、
修
正
政
府
負
擔
保
費
之
比
例
，
參
照
全
民
健
保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
五
、
修
正
喪
葬
津
貼
之
標
準
'
明
白
訂
加
保
年
資
未
滿
一
年
者
，
按
其
當
月
投
保
金
額
核

與
五
個
月
之
喪
葬
津
貼
;
加
保
年
資
超
過
一
年
者
，
其
超
過
部
分
，
每
滿
一
年
，

加
發
一
個
月
。
但
最
高
十
五
個
月
為
限
。

六
、
刪
除
有
關
醫
療
給
付
部
分
條
文
，
將
現
行
有
關
條
文
配
合
全
民
健
保
法
之
規
定
予

以
修
正
。

貳
、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
、
計
型
百
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自
七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正
式
開
辦
，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擴
大
至

公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收
容
機
構
收
容
之
低
收
入
戶
成
員
，
至
令
已
有
三
年
餘
，
對
維
護
低

收
入
戶
同
胞
之
健
康
，
增
進
低
收
入
戶
同
胞
之
福
祉
，
確
已
發
揮
顯
著
的
績
效
。
有
關
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之
推
動
，
包
括
承
保
機
構
、
投
保
單
位
及
特
約
醫
療
機
構
之

連
繫
配
合
等
，
均
已
逐
步
邁
入
正
軌
。
各
項
加
、
退
保
手
續
，
當
療
書
單
之
核
發
、
保

險
費
之
撥
付
及
保
險
費
之
估
算
等
，
與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相
較
，
毫
不
遜
色
。

二
、
預
算
數
(
八
十
四
年
度
)

依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暫
行
辦
法
規
定
，
其
保
費
在
省
轄
區
域
由
中
央
補
助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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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'
省
負
擔
二
O
%
'
縣
市
負
擔
六
五
%
'
直
轄
市
區
域
中
央
不
補
助
，
八
十
四
年
度

本
項
預
算
中
央
共
編
列
二
億
四
千
二
百
萬
元
，
及
納
入
全
民
健
保
部
分
負
擔
費
用
五
千

八
巨
五
十
萬
元
，
合
計
三
億
零
五
十
萬
元
。

三
、
現
況
概
述

村
截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投
保
單
位
為
四

E
三
十
五
個
，
投
保
人
數
十
一
萬
九

千
一
百
七
十
九
人
。
平
均
加
保
年
齡
三
十
三
﹒
八
九
歲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估
計
平
均

每
月
就
診
率
七
十
六
%
'
平
均
每
月
住
院
率
二

0
.
。
四
六
施
，
平
均
每
月
生
育

率
0
.
四
八
附
加
。

口
低
收
入
戶
健
保
之
保
險
給
付
以
醫
療
給
付
為
主
，
全
年
之
保
險
給
付
支
出
約
為
十

四
至
十
五
億
元
之
譜
，
平
均
每
月
給
付
支
出
約
為
一
億
餘
元
，
較
醫
療
補
助
時
期

增
加
很
多
，
醫
療
給
付
支
出
以
住
院
給
付
支
出
佔
大
多
數
，
約
佔
總
給
付
支
出
之

百
分
之
六
十
強
，
門
診
給
付
支
出
較
少
，
約
佔
總
給
付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十
弱
。

四
、
未
來
規
畫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開
辦
後
，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之
業
務
運
作
方
式
與
目
前
運
作

方
式
大
致
富
同
，
只
有
少
部
分
不
同
，
相
同
的
是

.. 

投
保
單
位
仍
維
持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
及
公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
.• 

被
保
險
人
仍
為
列
冊
有
案
之
低
收
入
戶
:
保
費
負
擔
仍
是

內
政
部
負
擔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縣
市
負
擔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，
省
負
擔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直
轄

市
負
擔
百
分
乏
一
百
。
不
同
的
是

.. 

承
保
機
構
將
由
台
間
地
區
勞
工
保
險
局
改
為
中
央

健
康
保
險
局
.• 

保
險
給
付
項
目
增
加
預
防
保
健
、
居
家
照
護
、
減
少
指
示
用
藥
及

一
般

伙
食
等

•• 

醫
療
機
構
由
勞
、
農
保
特
約
醫
療
機
構
改
為
全
國
醫
事
服
務
機
構
.• 
保
險
費

原
按
實
際
支
付
保
險
給
付
總
額
負
搪
改
為
按
平
均
每
人
保
險
費
計
算
之

•• 

繳
費
期
間
，

由
按
半
年
改
為
按
月
。
低
收
入
戶
健
保
納
入
全
民
健
保
後
，
其
與
現
行
暫
行
辦
法
所
定

給
付
內
容
差
異
不
大
，
所
一
旱
的
給
付
項
目
與
全
民
一
致
，
達
到
公
平
受
惠
的
原
則
。
另

現
行
生
育
給
付
仍
繼
續
給
予

一
個
月
生
育
補
助
費
，
惟
辦
理
單
位
回
歸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承
辦
，
經
費
亦
由
縣
市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支
應
。

參
、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
依
據
人
口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截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，
台
灣
地
區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的
老
年
人
口
有
一
百
四
十
八
萬
二
千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七
﹒
一
，
已
超
過
聯
合

國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標
準
。
隨
著
台
灣
地
區
老
年
人
口
的
遞
增
，
及
家
庭
功
能
的
減
弱
，

如
何
保
障
老
人
的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，
已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依
據
先
進

國
家
的
實
施
經
驗
，
以
採
用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，
提
供
老
人
退
休
時
定
期
性
、
繼
續
性
年

金
給
付
，
來
保
障
老
年
基
本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最
為
普
遍
，
也
被
認
為
是
確
保
老
後
生
活

最
具
體
有
效
的
一
種
自
助
互
助
措
施
。

本
部
對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之
研
議
至
為
重
視
，
並
以
積
極
負
責
態
度
，
於
本
(
八
十

三
)
年
二
月
底
前
完
成
「
建
構
我
國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建
議
書
」
暨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
險
法
立
案
要
點
」
草
案
報
請
行
政
院
鑒
核
。
該
建
議
書
係
依
據
本
部
「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
研
議
小
組
」
七
次
會
議
、
十
場
先
進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演
講
會
、
十
四
場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規
畫
專
題
演
講
會
及
二
次
各
界
公
聽
會
之
意
見
綜
合
整
理
而
成
。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之
實
施
將
採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辦
理
，
兼
具
儲
蓄
與
互
助
的
雙
重
效
果
，
以
提
供
基

礎
年
金
的
保
障
為
主
，
給
付
項
目
以
老
年
年
金
為
主
，
兼
及
殘
障
年
金
及
遺
屬
年
金

。
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之
實
施
為
百
年
事
業
，
所
涉
及
範
圍
甚
廣
，
涵
蓋
社
會
福
利
、
財

政
、
經
濟
、
保
險
及
精
算
等
，
其
所
需
政
府
長
期
之
財
政
負
擔
及
對
未
來
總
體
經
濟
之

影
響
，
均
達
甚
於
即
將
施
行
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且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立
規
畫
，
關
係
現

行
公
保
、
勞
保
老
年
(
養
老

)
給
付
及
規
畫
中
農
民
年
金
保
險
業
務
之
變
革
或
調
整
，

上
開
業
務
目
前
並
非
本
部
主
管
，
因
之
，
行
政
院
指
定
經
建
會
就
各
主
管
機
關
研
提
之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加
以
協
調
整
合
，
目
前
規
畫
工
作
正
積
極
進
行
中
。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戶
。

。
d

丹
，
自

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
